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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Macaeneses”（澳門人）之名維繫管治與建立社區

——《蜜蜂華報》再研究

摘   要 1822年創刊的葡文周報《蜜蜂華報》雖然有執政黨喉舌的黨派報刊特
色，刊載了不少當時保皇派和立憲派之間的政治爭辯，但它同時是一份
兼具新聞、商業資訊傳播和社區聯繫功能的報刊，對了解當時整個在澳
門的外國人社區以及不同社群之間的互動有重要意義。同時，作為葡萄
牙人在澳門出版的首份報刊，該報對“澳門人”（Macaeneses）的
身份進行了大量結合黨派的政治論述，以此突出土生葡人與澳門和葡
萄牙之間的政治聯繫，是迄今發現的最早公開討論“澳門人”身份的
文獻，說明土生葡人身份認同的問題，早於十九世紀早期的公共場域
已出現激烈討論，而且一個具有強烈內部認同的澳門葡裔社群也早在
十九世紀初存在。他們有共守的規則，也同時以愛澳門和愛國（葡萄
牙）為最核心的身份認同概念。

關鍵詞 《蜜蜂華報》；報刊功能；土生葡人；身份認同；居澳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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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回顧

澳門居民是否屬於葡萄牙民族大家庭

之一員？如果屬於，澳門居民是否有義務

像那些在葡萄牙以及巴西的葡萄牙人一

樣繳稅？ 1

這 是 一 名 讀 者 向《 蜜 蜂 華 報 》 編 輯 部 發 出
的提問，刊登在該報的“讀者來信”欄目當中。
這 種 對 土 生 葡 人 或 居 澳 葡 人 身 份 提 出 的 疑 問，
在《 蜜 蜂 華 報 》 出 現 得 相 當 頻 繁。 可 是， 過 往
就《 蜜 蜂 華 報 》 進 行 的 研 究， 卻 鮮 有 探 討 該 報
對 土 生 葡 人 或 居 澳 葡 人 族 群 身 份 認 同 的 建 構 作
用。

1822 年創刊的葡文周報《蜜蜂華報》，在
中 國 近 代 新 聞 出 版 史 和 葡 萄 牙 政 治 發 展 史 上 的

意 義， 過 去 一 直 是 學 者 研 究 的 核 心。 在 中 國 新
聞 史 上，《 蜜 蜂 華 報 》 長 期 被 視 為 中 國 境 內 出
版的第一份外（葡）文報章和近代報刊， 2 即使
曾 有 學 者 就 其“ 第 一 ” 的 身 份 提 出 疑 問， 也 僅
僅 提 出 將 其 修 正 為“ 目 前 有 原 件 可 溯 的 澳 門 出
版的第一份報章”； 3 而且，針對其進行的為數
不 多 的 研 究 幾 乎 都 以 其 對 中 國 近 代 報 刊 是 否 具
有推動力為主旨。 4 華語世界當中唯一對《蜜蜂
華報》進行過較仔細的內容分析的學術出版物，
是 程 曼 麗 的《〈 蜜 蜂 華 報 〉 研 究 》。 該 書 根 據
報 刊 內 容 的 標 題 作 分 類， 將《 蜜 蜂 華 報 》 的 內
容 分 為 48 類， 再 集 中 劃 分 為 兩 大 類： 新 聞 類
文體和非新聞類文體。 5 然而，該書僅限於對其
進 行 分 類 和 描 述， 尤 其 着 重 對《 蜜 蜂 華 報 》 牽
涉 的 黨 派 政 治 作 描 述， 強 調 報 刊 的 政 治 性 與 鬥
爭性。

最早對《蜜蜂華報》內容進行分析的葡文學
術著作，是葡裔歷史學家白樂嘉（Joséé  Maria 
Braga）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研究——《澳門新
聞 出 版 之 始 》（O In íício da Imprensa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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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 ）。 6 白 樂 嘉 將《 蜜 蜂 華 報 》 的 內 容 分
為八個類別：（1）海外事務國務大臣對華事務
公 文；（2） 有 關 王 室 大 法 官 的 意 見；（3） 印
度總督致議事會的信函；（4）火神號戰艦來澳
的相關信函；（5）公民致函議事會的信件；（6）
議 事 會 的 會 議 記 錄；（7） 果 阿 總 督 關 於 澳 門
和 葡 萄 牙 的 信 件；（8） 巴 黎、 倫 敦 和 紐 約 等
地 的 報 紙 關 於 葡 萄 牙 政 治 局 勢 及 其 他 事 務 的 摘
錄。 7 澳門特區成立前，有研究開始將《蜜蜂華
報 》 視 為 記 錄 十 九 世 紀 葡 萄 牙 自 由 主 義 興 起 的
重 要 文 獻， 如 達 斯 內 維 斯（Joãão Alves das 
Neves） 在其研究澳門出版史的專著中， 指該
報 是 十 九 世 紀 初 期 居 澳 葡 人 內 部 的 自 由 主 義 者
（Liberais） 和專制主義者（Absolut istas）

之間的政治鬥爭的重要文本依據。 8 自達斯內維
斯 以 後， 一 直 到 了 近 年， 才 再 度 出 現 零 星 的 針
對《 蜜 蜂 華 報 》 的 研 究， 如 巴 勃 羅・ 馬 加 良 斯
（Pablo Magalhãães） 對《 蜜 蜂 華 報 》 創 辦
人 巴 波 沙（Paul ino da Si lva Barbosa） 的
研究， 9 但也僅側重於分析該報與政黨的關係。

本文將從報刊功能以及身份認同概念入手，
審視《蜜蜂華報》的內容，探討該報如何為土生
葡人及居澳葡人以“澳門人”（Macaeneses）
的 身 份 概 念， 構 建 起 澳 門 認 同 和 族 群 想 像， 以
達至管治的目標。

二、Macaeneses、Macaista、
土生葡人及居澳葡人

早在 1822 年 9 月 12 日發行的《蜜蜂華報》
創 刊 號 上，“Macaista”“Macaeneses”
及“povo Macààense” 10（ 意 指 澳 門 人 或 澳
門族群）等族群色彩濃厚的詞彙就已經出現。 11

它們被用以形容當時報刊的主要受眾——居於澳
門的會說葡文的族群。

本 文 希 望 在 既 有 研 究 的 基 礎 上， 理 解《 蜜
蜂華報》上頻繁出現的“Macaeneses”（包
括“povo Macààense”）以及“Macaista”
這 兩 個 皆 可 以 翻 譯 為“ 澳 門 人 ” 的 葡 文 詞 彙 的
身 份 概 念 的 功 能 與 意 義。 澳 門 土 語 研 究 者 巴 塔
亞（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曾於《文
化雜誌》（中文版）第 20 期的“澳門土生人”
特輯中，就“Macaenses”及“Macaista”
這 兩 個 與 澳 門 葡 人 身 份 認 同 相 關 的 詞 彙 釋 義，
其認為：

“本地之子”或“澳門土生人”……

這些詞已經使用了幾個世紀，至今還被

澳門省的土生葡人普遍使用，以便將他

們自己區別於宗主國的葡萄牙人，區別

於澳門的中國人。我們沒有資料來考察是

從哪一個時代開始使用“澳門土生葡人”

（macaense）這一詞……而“澳門人”
（macaíísta）這一詞，則可以在上一個

圖 1. 《蜜蜂華報》創刊號，1822 年 9 月 12 日，第 1 版。（圖
片來源：葡萄牙國家圖書館藏，http://purl.pt/32522，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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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用克里奧爾語寫成的文章中找到，但

當時並沒有表示“澳門土生人”的含義，

而只是作為形容詞使用，表示任何一種

“澳門特有的”東西，特別是其語言。12

根據巴塔亞的考證，“Macaeneses”更常用
於指稱“澳門土生葡人”；而“Macaista”可
以 翻 譯 為“ 澳 門 人 ”， 但 那 是 葡 裔 族 群 用 以 稱
呼 在 澳 葡 人 的 詞 彙， 所 以 也 有“ 土 生 葡 人 ” 的
意涵。

“Macaeneses”“Macaista”以及“土
生 葡 人 ”， 所 涵 括 的 究 竟 是 甚 麼 人？ 最 早 有 關
土生葡人起源的研究專著，是葡萄牙學者安娜・
瑪 里 亞・ 阿 馬 羅（Ana Maria Amaro） 的 著
作《 大 地 之 子 》（Fi lhos da Terra ）， 其 認
為 澳 門 居 民 可 分 為 三 個 群 體（ 歐 洲 葡 萄 牙 人、
澳 門 人 或 澳 門 葡 萄 牙 人， 以 及 中 國 人 ）， 三 者
獨立享有各自的文化特徵且互不往來。13 此外，
阿 馬 羅 指 出 長 久 以 來， 部 分 學 者 將“ 土 生 葡
人”14 定義為葡中混血兒是一種謬誤，土生葡人
應 為 葡 萄 牙 裔 男 性 與 其 他 亞 裔 女 性（ 不 限 於 華
裔， 還 有 馬 來 亞、 印 度、 日 本 等 其 他 族 裔 ） 的
結 合； 15 文 德 泉（Manuel Teixeira） 神 父 則
主 張“ 土 生 葡 人 ” 應 為 葡 萄 牙 男 子 與 華 人 女 子
通 婚 繁 殖 的 後 代， 且 其 中 國 血 統 佔 大 部 分 的 族
群。16 除“土生葡人”外，施安東（Antóónio M. 
Jorge da Si lva）認為居澳葡人應細分為三個

不同的群體：（1）早期抵達澳門定居的葡萄牙
人；（2） 他 們 往 後 多 個 世 紀 生 活 在 澳 門 的 後
裔；（3）遠渡重洋到澳門治理這個居留地及教
會 的 葡 萄 牙 人。 當 中 部 分 人 只 會 因 為 職 務 而 短
暫 停 留 在 澳； 亦 有 部 分 會 以 通 婚 的 方 式 融 入 本
地 社 群， 並 擔 當 社 會 精 英 的 角 色， 參 與 議 事 會
等社會事務。17 當中這一類享有一定社會地位，
並熱衷參與政治的居澳葡人，正是《蜜蜂華報》
的 創 辦 人 巴 波 沙 及 其 讀 者 群 眾 的 一 種 面 貌。 因
此， 本 文 的 研 究 對 象 是 當 時 居 澳 的 會 說 葡 文 的
族群——“Macaeneses”及“Macaista”。
雖 然 兩 者 皆 可 以 翻 譯 為“ 澳 門 人 ”， 但 在 討 論
澳 門 族 群 的 華 語 語 境 當 中， 這 兩 個 詞 彙 所 涵 括
的， 是 巴 塔 亞 定 義 的“ 土 生 葡 人 ”， 以 及 施 安
東定義的“居澳葡人”。

《蜜蜂華報》創刊於 1822 年 9 月 12 日，
至 1823 年 12 月 26 日 停 刊 為 止， 一 共 發 行 了
67 期。根據《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一書
所 載，1826 年 澳 門 的 華 人 人 口 約 為 一 萬 八 千
人；1830 年澳門總人口約有三萬四千人，當中
三 萬 人 為 華 人。 18 由 於 該 書 所 載 當 時 的 人 口 數
據分為兩大類——華人與基督徒人口，因此同期
最 接 近 土 生 葡 人 及 居 澳 葡 人 人 口 的 數 據， 應 為
1822 年 4 月的澳門基督徒人口，總數為 4,315
人。他們集中居於大堂區及風順堂區內，是《蜜
蜂華報》的主要受眾（詳見表一）。

表一. 1822年4月的澳門基督徒人口

堂區
男性

女性 奴隸 總數
14 歲及以上 14 歲以下

大堂 289 251 1,342 248 2,130

風順堂 256 170 1,058 236 1,720

聖安多尼堂 59 52 301 53 465

總數 604 473 2,701 537 4,315

資料來源：Macau e a sua População, 1500–2000 Aspectos Demográficos, Sociais e Económicos ,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1998,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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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僅 四 千 多 人 的 葡 萄 牙 人 群 體， 構 成 了
《蜜蜂華報》中旗幟鮮明的以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歷
（Miguel  de Arr iaga Brum da Si lveira，
又 譯“ 雅 廉 訪 ”） 為 首 的 保 皇 派， 及 以 少 校 巴
波 沙 為 首 的 立 憲 派 兩 大 派 系。 這 兩 個 派 系 都 曾
經 因 為 執 掌 澳 葡 政 權 而 掌 管《 蜜 蜂 華 報 》， 而
且可以以該報的第 54 期為分水嶺，在此之前為
立憲派主導時期，自第 54 期開始則為保皇派主
導時期。

三、“澳門人”作為管治修辭：《蜜蜂華報》
對Macaeneses的身份建構

自 安 德 森（Benedict Anderson） 發 表
《 想 像 的 共 同 體： 民 族 主 義 的 起 源 與 散 佈 》 一
書 以 來， 19 儘 管 他 的 理 論 受 到 部 分 學 者 的“ 歐
美 中 心 主 義 ”（EuroAmerica-centr ic） 批
評，20 但他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 ies） 概 念， 包 括 印 刷 傳 媒 對 建 構
民 族 的 作 用， 仍 然 是 廣 受 採 納 的 研 究 民 族 主 義
以 及 傳 播 與 身 份 認 同 的 概 念。 德 國 學 者 哈 特 穆
特・韋斯勒（Hartmut Wessler）在研究少數
族 裔 的 社 會 融 入 時 提 出， 大 眾 傳 媒 在 社 會 融 入
的 過 程 中， 可 能 會 創 造 一 個 基 於 共 同 文 化 價 值
觀以及歸屬感而建立的象徵性社群（Symbol ic 
Community）。 21 下文將應用媒體具有建構社
群 功 能 的 概 念， 對《 蜜 蜂 華 報 》 的 內 容 進 行 歸
納 和 描 述， 以 此 分 析《 蜜 蜂 華 報 》 如 何 對“ 澳
門人”（Macaeneses）一詞進行身份建構。

自 十 六 世 紀 葡 萄 牙 人 抵 澳 居 留， 至《 蜜
蜂 華 報 》 創 刊 期 間， 居 澳 葡 人 已 於 社 群 間 逐
漸 建 立 起 成 熟 的 自 治 機 構 —— 議 事 會（Leal 
Senado）。 早 期 的 議 事 會 是 集 司 法 及 行 政 兩
權於一身的居澳葡人最高自治權力機構；然而，
自 1783 年 葡 萄 牙 王 室 頒 佈《 王 室 制 誥 》 後，
由 於 加 強 了 總 督 及 王 室 大 法 官 的 權 力， 議 事 會
的影響力大不如前。22 受到 1789 年法國大革命
及 1820 年 西 班 牙 革 命 等 動 蕩 的 世 界 政 治 時 局
影 響， 葡 萄 牙 立 憲 議 會 於 1821 年 通 過 了 葡 萄
牙 自 由 憲 法， 宣 告 廢 除 封 建 特 權。 遠 隔 重 洋 的
澳 門 於 1822 年 亦 開 展 了 一 場 以 君 主 立 憲 為 目

的的運動，同年 8 月 19 日，以巴波沙為首的立
憲派掌權。

近 一 個 月 後，《 蜜 蜂 華 報 》 於 1822 年 9
月 12 日創刊。報章以“蜜蜂”（Abelha）為名，
是 因 為 立 憲 派 人 將 報 刊 視 為 揭 露 政 敵 的 政 治 工
具，要“痛蜇”保守派。23 其創刊辭以“澳門人”
（Macaeneses）之名表達了對立憲派臨時政
府 的 支 持， 同 時 強 調 立 憲 派 臨 時 政 府 一 切 改 革
的基礎均以“澳門人”（Macaeneses）之利
益為首。

我們也渴望盡綿薄之力，來讚揚這一

終結了獨裁統治、鞏固了澳門民眾的權利

與義務、並在公眾的歡呼聲和喜悅之情

中，按照澳門全體公民的願望成立了臨時

政府的壯舉。24

這是首次有公開文獻將“澳門人”（Macaeneses）
一 詞 與 土 生 葡 人 和 居 澳 葡 人 之 間 的 政 治 紛 爭 作
出 聯 繫， 並 嘗 試 賦 予 其 具 有“ 君 主 立 憲 運 動 參
與者”的行動記憶。

在 為 立 憲 派 代 言 的 同 時，《 蜜 蜂 華 報 》 的
創 辦 人 還 非 常 重 視 保 持 在 澳 葡 裔 群 體 與 葡 萄 牙
的聯繫。《蜜蜂華報》創刊號的社論就強調：

同時，我們還要向我們的同胞介紹澳

門人民在動搖強權統治的事變中所表現

出來的熱情以及剛剛成立的明智的臨時

政府的忠誠和它的政務活動；向澳門人民

說明他們具體的權利與義務；最後還要指

出這座城市可望得到的種種改善。這些就

是我們的目的。我們同樣不會忽略國內外

發生的有關葡萄牙的新聞。25

這 一 方 面 闡 明 了 土 生 葡 人 以 及 居 澳 葡 人 的“ 澳
門 人 ” 本 地 身 份 認 同， 同 時 強 調 重 視 與 葡 萄 牙
之間的連結。 此外， 創刊號的社論也將 立 憲 派
臨 時 政 府 推 翻 保 皇 派 政 權 的 行 動 定 義 為“ 愛 國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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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對（原）政府缺乏信任，而政府

卻一無所知，並且極力美化自己。這就是

人民為甚麼採取如此不尋常的行動的原

因。……我們的人民對祖國的熱愛和對美

好事物的嚮往通過這一事件充分體現了

出來。……那一天，澳門人民的壯舉將永

載史冊，我們將為之謳歌不已。26

透 過 這 一 組 論 述，《 蜜 蜂 華 報 》 的 創 辦 人 一 方
面以“澳門人”（Macaeneses）之名義執政
治 理 澳 門， 又 同 時 宣 告 效 忠 葡 萄 牙， 而 且 還 將
“ 澳 門 人 ”（povo Macààense） 的 定 義， 延
伸 至“ 熱 愛 祖 國 ”（Amor da Patr ia） 這 種
“愛國之士”（amigos da Patr ia）的身份，
相 當 於 為 土 生 葡 人 構 建 了 對 澳 門 及 葡 萄 牙 兩 地
均 表 認 同 的 複 合 型 身 份 價 值 觀。 其 在 構 建“ 澳
門 人 ” 身 份 的 同 時， 既 區 分 開 其 他 葡 萄 牙 人，
亦 強 調 其 愛 國 情 懷（Patr iot ismo） 及 對 祖 國
的忠誠。

這 種 土 生 葡 人 對 澳 門 以 及 葡 萄 牙 均 表 認
同 的 複 合 型 身 份 價 值 觀， 曾 經 引 起 讀 者 討 論。
例 如 第 19 期 的《 蜜 蜂 華 報 》 刊 登 了 一 封 來 自
“N o s s a  S e n h o r a  d a  P i e d a d e  e  Sãã o 
Joséé  Ig iguáá” 號 船 長 康 斯 坦 丁 諾·蓋 爾 菲
（Constant ino Guelf i） 先 生 的“ 致 編 輯 的
信”，他在信中提出了四點疑問：

（1）澳門居民是否屬於葡萄牙民族大家庭
之一員？

（2）如果屬於，澳門居民是否有義務像那
些在葡萄牙以及巴西的葡萄牙人一樣繳稅？

（3）澳門居民是否有權利驅逐當局政府，
或改革政府機構？

（4）若政府在軍事、民事和宗教事務上有
超 額 支 出， 這 些 部 分 是 否 會 落 到 葡 萄 牙 公 民 繳
稅的金額上？ 27

編 者 其 後 於 第 20 期 回 應 了 蓋 爾 菲 船 長 的

來 函， 表 示“ 澳 門 居 民 屬 於 葡 萄 牙 大 家 庭……
並 享 有 和 所 有 葡 萄 牙 公 民 一 樣 的 權 利 ”。 28 這
個“ 葡 萄 牙 公 民 一 樣 的 權 利 ” 的 回 應， 相 當 於
以 公 民 的 身 份， 確 立 了 複 合 型 身 份 價 值 觀 的 政
治正當性。

出於政治環境變化，《蜜蜂華報》自第 54 期
開 始 由 保 皇 派 掌 控， 其 政 治 立 場 固 然 驟 變， 但
對“ 澳 門 人 ” 身 份 的 認 同 卻 不 減。 保 皇 派 接 手
後， 該 報 雖 然 一 直 抨 擊 立 憲 派， 但 他 們 建 構 的
“ 澳 門 人 ”（Macaeneses） 身 份 卻 和 立 憲
派 一 樣， 是 同 時 認 同 澳 門 和 葡 萄 牙 的 複 合 型
身 份 價 值 觀。 以 第 58 期 刊 載 的 一 篇 題 為《 來
自 真 正 澳 門 人 之 高 呼 》（“O Discurso do 
Macaista Original”）的匿名讀者來論為例，
該 讀 者 以“ 澳 門 人 ” 為 主 位 視 角 及 從 政 治 社 會
利 益 的 考 量 出 發， 對 保 皇 派 表 達 支 持， 並 將 立
憲派人劃分為他者（outros）。

正是這群人，四處拉幫結派，到處迷

惑民眾，左右逢源，對異己進行放肆的貶

低與詆毀。他們為了發展自己的黨派，在

澳門社會間煽風點火，挑撥離間，妄想通

過這樣的方式來達到穩固其組織基礎的

目的。29

第 54 期 的 社 論 也 指“ 那 些 企 圖 引 誘 澳 門 民 眾
犯 下 在 本 報 第 17、18 期 以 及 隨 後 幾 期 中 提 到
的 違 抗 葡 萄 牙 印 度 州 首 府 果 阿 政 府 的 命 令 的 罪
行 的 叛 黨 頭 目 的 邪 惡 行 徑， 已 經 不 應 再 被 隱 瞞
了”。 30 可見，立憲派人在第 54 期開始，被描
述為立意損害“澳門人”權益及破壞“澳門人”
與葡萄牙關係的他者。

其 後，《 蜜 蜂 華 報 》 又 刊 出 多 篇 以 批
評 巴 波 沙 執 政 的 立 憲 政 府 為 主 旨 的 信 函， 如
第 62 期 刊 登 的《 愛 國 者 致 市 政 議 員 演 說 》
（“Phi lantropo Macaista”） 及 於 第 60、
63 及 64 期連載的《 來自一個愛國者的闡述 》
（“Expoziçãção dos sent imentos de hum 
Patr iota”）。 這 些 信 函 的 內 容 以 控 訴 巴 波 沙
本人及其政府執政時的不法行為為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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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真正愛國的澳門人能忍受巴波沙

在 9月 26日上呈的申訴書中，將其一己
犯下的罪行歸咎於澳門人當中……出於

對祖國的熱愛及澳門人的榮譽，在受到這

種不公正的指責，迫使我向公眾表明，澳

門人從來沒有做過。31

這 不 僅 將 愛 澳 門 和 愛 國 家 的 兩 層 認 同 概 念 緊
扣 在 一 起， 還 用“ 真 正 愛 國 的 澳 門 人 ” 的
身 份， 試 圖 將 立 憲 派 之 前 賦 予“ 澳 門 人 ”
（Macaeneses）身份概念中的“君主立憲運
動參與者”的行動記憶抹去——“澳門人從來沒
有做過”。而在第 60 至 65 期的《蜜蜂華報》
讀 者 來 信 中， 亦 相 繼 出 現 抨 擊 立 憲 派 的 書 信 及
演說，第 64 期的《政府讚揚市民忠於法律及國
王文告》還將擁護保皇派定義為“愛國行為”。

從 上 述《 蜜 蜂 華 報 》 的 內 容 可 見， 無 論 是
保 皇 派 或 立 憲 派， 都 將 他 們 的 黨 派 理 念 和 行 動
加 諸 於“ 澳 門 人 ” 的 身 份 認 同 當 中， 藉 此 尋 求
派 別 理 念、 行 動 和 政 權 的 合 法 性，“ 澳 門 人 ”
在 他 們 眼 中 是 一 種 管 治 修 辭。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不 管 政 治 立 場 為 保 皇 或 立 憲， 愛 澳 門 和 愛 國 家
始 終 是《 蜜 蜂 華 報 》 上“ 澳 門 人 ” 身 份 認 同 的
核 心， 說 明 政 治 立 場 的 變 化 對 於 當 時 土 生 葡 人
和 居 澳 葡 人 的“ 澳 門 人 ” 身 份 認 同 的 一 貫 性 影
響不大。

《蜜蜂華報》上大量圍繞“Macaista”和
“Macaeneses”的身份象徵的討論，特別是
讀 者 來 信 與 編 者 回 應 的 文 本， 是 研 究 澳 門 土 生
葡 人 以 及 居 澳 葡 人 身 份 認 同 的 重 要 原 始 文 獻，
也 說 明 了 至 今 仍 然 不 乏 關 注 及 研 究 的 土 生 葡 人
身 份 認 同 的 問 題， 早 於 十 九 世 紀 早 期 的 公 共 場
域 已 出 現 激 烈 討 論。 在 土 生 葡 人 以 及 居 澳 葡 人
的“ 澳 門 人 ” 身 份 認 同 建 構 中， 這 一 群 體 反 映
出 的 共 同 歷 史 經 歷 及 文 化 準 則， 可 理 解 為 一 種
屬於集體的“自我”。32 土生葡人以“我”作為
主 體， 以 族 群 中 共 有 的 歷 史、 習 慣、 種 族、 階
級 等 文 化 符 號 劃 分 及 定 義 出 一 個 獨 特 的 身 份 認
同， 並 以 此 區 分“ 他 人 ”（ 客 體 ）。 從《 蜜 蜂
華 報 》 的 內 容 來 看， 無 論 是 立 憲 派 主 導 時 期 的

社論，還是第 54 期後保皇派主導時期所用的稱
謂，皆使用了“Macaenses”或“Macaista”
等具象徵意義的字眼，一方面把作為主體的“澳
門 人 ” 與 象 徵 他 者 的 其 他 族 群 區 分 開 來， 另 一
方面又帶有本土化身份認同的含義在其中。

四、多重效忠與約束的社群生活

由 立 憲 派 創 辦 的《 蜜 蜂 華 報 》 是 立 場 鮮 明
的 政 治 報 刊， 而 且 是 兼 具 官 方 公 報 功 能 的 政 黨
報 紙， 每 期 都 會 刊 登 政 府 公 文、 議 事 會 訓 令 及
會 議 記 錄 等 政 治 資 訊； 又 因 為 以 巴 波 沙 為 首 的
立 憲 派 支 持 1821 年 葡 萄 牙 的 立 憲 革 命， 信 奉
葡 萄 牙 的 自 由 憲 法， 所 以《 蜜 蜂 華 報 》 從 一 開
始 就 為 讀 者 提 供 了 一 個 公 開 的 議 政 平 台， 刊 登
市 民 的 政 論 及 匿 名 來 信 等 個 人 評 論。 前 文 提 及
的 由 讀 者 來 信 和 編 者 回 應 兩 種 文 本 顯 示 的 土 生
葡人和居澳葡人對“澳門人”身份內涵的建構，
就 是 基 於《 蜜 蜂 華 報 》 提 供 的 公 共 言 論 空 間 而
出現的。

《 蜜 蜂 華 報 》 的 創 辦 人 不 僅 將 報 紙 視 為 開
放 的 公 共 場 域， 該 報 作 為 立 憲 派 臨 時 政 府 的 官
報， 亦 可 被 視 為“ 政 權 的 延 伸 ”。 立 憲 派 主 理
的 議 事 會 曾 於《 蜜 蜂 華 報 》 上 數 次 以 政 治 參 與
（Part ic ipaçãção do Governo） 為 題， 公 開
召 集 全 體 市 民 出 席 議 事 會 會 議 或 以 書 面 形 式 表
達個人意見。《蜜蜂華報》第 51 期的一則政治

圖 2. 土生葡人的複合身份認同（圖片來源：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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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告 示 中， 議 事 會 就 七 項 有 關 政 治、 教 育 及
軍 事 等 層 面 的 問 題 向 市 民 作 公 開 諮 詢， 並 呼 籲
全 體 市 民 以 書 面 形 式 回 覆 議 事 會。 具 體 問 題 包
括關於政治的“（1）應否對現有政體作改變，
並 從 哪 些 方 面 着 手 改 動 ” 33， 或 討 論 教 育 規 劃
的“（2）應如何制定最貼近現時社會狀況且具
有執能力的教育規劃予學生（男性及女性）”34

等； 又 設 立 委 員 會 討 論 市 民 以 書 面 或 口 頭 方 式
表 達 的 意 見。 可 見， 立 憲 派 主 導 時 期 的 政 治 生
態 鼓 勵 市 民 參 政 議 政， 而 當 時 的《 蜜 蜂 華 報 》
作 為 一 份 政 治 立 場 鮮 明 的 刊 物， 為 居 民 提 供 了
一個公開的議政平台。

這 種 讓 讀 者、 市 民 參 與 的 文 化， 一 直 延 續
到第 54 期報刊和政權均易手以後。保皇派當權
以後，第 58 期還刊出了一篇署名“J. J.  B”，
題 為《“ 駝 背 主 義 ”（Carcundismo） 之 起
源 與 其 根 絕 之 法 》 的 來 信， 35 其 內 容 主 要 抨 擊
當時擁護專制主義（即眉額帶歷一派）之人士，
也就是當時掌控《蜜蜂華報》的人：

在一個專制政府中，每個人只為了一

己私利生存，執政者亦漠不關心並毫無節

制地破壞自然和人民的權利。36

其 實， 這 種 葡 裔 社 群 內 部 基 於 不 同 政 治 理 念 的
互 相 攻 擊， 可 以 被 視 為 一 種“ 內 部 的 自 由 ”，
能 夠 讓 土 生 葡 人 和 居 澳 葡 人 與 象 徵 他 者 的 其 他
族 群 區 分 開 來。 不 過， 這 種 內 部 的 自 由 是 建 立
在眾多外部的行為規範中的。

安 德 森 在 論 述 民 族 主 義 起 源 時， 提 出 十 八
世 紀 末 在 歐 洲 出 現 的 民 族 主 義， 需 要 被 放 在 宗
教 共 同 體（Rel ig ious Community） 與 王 朝
體 系（Dynast ic Realm） 等 更 大 的 文 化 體 系
中 檢 視。 37 土 生 葡 人 和 居 澳 葡 人 的“ 澳 門 人 ”
族 群 意 識， 既 體 現 在《 蜜 蜂 華 報 》 上 顯 而 易 見
的 政 治 派 系 鬥 爭 中， 還 存 在 於 相 對 隱 藏 的 宗 教
共同體和王朝體系當中。

《王室制誥》生效後，葡萄牙王室及葡屬印
度總督取代了以本地人為主的議事會，成為管治

居 澳 葡 人 的 最 主 要 權 力。 居 澳 葡 人 當 中， 也 因
此 出 現 了 透 過 王 室 大 法 官 被 逐 漸 強 化 的 對 葡 萄
牙 王 朝 的 認 同， 這 個 過 程 在《 蜜 蜂 華 報 》 上 亦
有 所 披 露。 葡 印 總 督 委 任 的 王 室 大 法 官 眉 額 帶
歷 在 立 憲 派 上 場 後 曾 經 策 動 政 變， 因 而 被 巴 波
沙 掌 控 的 議 事 會 驅 逐 出 境， 其 後 葡 印 總 督 包 也
（Joaquim Mourãão Palha） 派 出 的 火 神 號
（Salamandra ） 戰 艦 於 1823 年 6 月 抵 澳 並
協助眉額帶歷奪回政權。

《 蜜 蜂 華 報 》 共 載 有 46 篇 與 火 神 號 相 關
的 新 聞 報 導、 文 告 及 信 件 往 來。 除 涉 及 葡 印 總
督及議事會政治角力的信件外，刊於第 47 期的
一 篇 公 文 載 有 澳 門 理 事 官 致 廣 東 總 督 的 公 函，
當 中 詳 細 交 代 了 葡 印 總 督 派 火 神 號 戰 艦 來 澳 一
事 的 因 由。 38 從 這 些《 蜜 蜂 華 報 》 刊 登 的 內 容
中， 可 以 清 晰 見 到 當 時 居 澳 葡 人 既 受 代 表 葡 萄
牙 王 室 的 葡 印 總 督 的 武 力 威 脅， 也 受 王 室 大 法
官推動的葡萄牙王室認同的影響。

除 政 治 生 態 外， 由 於 居 澳 葡 人 普 遍 有 天 主
教 信 仰， 他 們 還 有 共 同 遵 從 的 宗 教 生 活 規 範。
《 蜜 蜂 華 報 》 出 版 期 間， 澳 門 的 基 督 徒 正 經 歷
教 宗 庇 護 七 世 主 理 教 務 時 期， 如 載 於 第 21 期
的 教 宗 庇 護 七 世 通 諭（1822 年 1 月 16 日 ） 抄
本，就涉及天主教節慶期間的守齋及赦免事宜，
其 後 數 期 又 分 別 刊 載 了 編 者 及 當 時 澳 門 主 教 等
人 對 如 何 因 地 制 宜 地 在 澳 門 履 行 教 宗 通 諭 的 討
論。 39 而 且， 當 時 的 議 事 會 也 會 以 宗 教 音 樂 作
為慶典活動的主要元素，如載於第 17 期的一則
議事會公告寫道：

澳門議事會為進一步體現其對憲法

制度的支持，以及接收到來自“novo 
paquete”號振奮人心的消息後，特此頒
佈一則公告，於本月 5、6、7日晚間全
市張燈結綵，鳴槍致意，並於 6日晨間
在澳門主教座堂演奏《讚美頌》。40

可 見， 當 時 的 宗 教 生 活 同 時 也 是 政 治 生 活 的 一
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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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土 生 葡 人 和 居 澳 葡 人 透 過 在《 蜜 蜂 華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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